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承诺书
申请单位（盖章）：山东三家湾油脂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2020年8月07日
	项目名称
	年产45000吨精炼棉籽油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济宁市泗水县济河经济园区（光明路南首）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

行业类别
	二、农副食品加工业-3、植物油加工（除单纯分装和调和外的）
	国民经济

行业类型
	C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三家湾油脂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佰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708317600200395

	联系人
	姓名：刘佰京              身份证号：37083119730310XXXX
联系方式：1860547XXXX

	环评编制技术单位名称
	山东冠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吴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70800MA3BXJ5W8L

	编制主持人
	姓名： 韦洪山           资格证书管理号：2016035370352015370720000523
信用编号：BH000447

	建设单位承诺
	（一）建设项目属于《山东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确定的告知承诺适用范围，不位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规定的环境敏感区，不涉及区域流域环评限批。
（二）已经知晓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对所提交资料和填写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四）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所申请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
（五）项目已按照规定开展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工作。
（六）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所列的建设内容、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进行建设和生产运营。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七）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八）项目符合污染物总量或重金属总量控制要求。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依照法律法规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项目建成后按规定开展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正式投入运行。
（九）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十）本单位已对环评编制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若因弄虚作假、不落实承诺内容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等情形，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十一）所作承诺是我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

建设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申请承诺日期：

	环评编制技术单位承诺
	（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标准、技术导则的规定，接受山东三家湾油脂有限公司的委托，依法开展年产45000吨精炼棉籽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按照规范要求编制了《年产45000吨精炼棉籽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二）本单位已经知晓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本项目符合实施环评告知承诺的条件。
（三）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按照有关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和所作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单位及有关编制人员，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规范性、编制质量，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和受理审批的条件。
（五）本单位为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负责，若存在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自愿接受通报批评、处罚和信用惩戒。
技术单位（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承诺日期：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3份，环评审批部门、建设单位、环评编制技术单位各1份。


填写说明：
1.项目名称：必须按照经济部门核定（核准或备案）的名称进行填写，完整、准确，不得随意更换。

2.项目代码：填写在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平台进行项目登记并获取的项目代码。

3.建设地点：拟建项目的实际地点，工业项目具体到门牌号（或地块名称），线性工程准确填写项目起止。

4.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指本项目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所对应类别，例如“69.通用设备制造及维修—其他（仅组装的除外）”。

5.建设单位：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6.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7.环评编制技术单位：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作的技术单位，应当准确、完整填写技术单位的名称。

8.环评编制技术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整准确填写环评编制技术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9.编制主持人资格证书管理号：指具体承担主持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人员取得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编号；信用编号：编制人员在生态环境部信用平台形成的信用编号。

10.建设单位承诺：为格式文本，原则上不得修改，建设单位若有修改应在报批时书面说明。

11.环评编制技术单位承诺：为格式文本，原则上不得修改，技术单位若有修改应在报批时书面说明。
